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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制度背景与国际经验

21世纪初爆发的一系列大公司会计丑闻和审计失败案

例，使得各国普遍加强了对于审计师的外部监管。然而，过分

重视事后调查与惩戒的监管模式运行效果并不理想，安达信

会计师事务所的倒闭更是带来了未曾预料的经济后果，包括

“四大”市场势力的进一步增强、上市公司审计师选择范围的

进一步缩小等。这也使社会各界逐渐认识到，引入类似上市公

司的信息披露制度，提高审计师的透明度，才能既有助于提高

监管的有效性，又有利于会计师事务所治理的完善、审计质量

的提高和投资者利益的保护等。

“透明度报告”是欧盟范围内负责公众利益实体审计的法

定审计师定期公开披露的一类报告，其法律依据是欧盟议会

和理事会于 2006年 5月 17日颁布的《关于法定审计的第 8

号指令》（简称“欧盟第 8号令”）第 40款。欧盟第 8号令要求

25个成员国采取措施提高法定审计师的透明度，规定法定审

计师必须在每个财务年度结束后的 3个月内在其网站上公布

年度透明度报告。法定审计师披露的年度透明度报告类似于

上市公司的年度财务报告，只是其包含了更多的非财务信息，

特别是有助于投资者评价审计师提供高质量审计服务的动机

与能力的信息。根据欧盟第 8号令，审计师必须披露的信息包

括：事务所（或其所属的事务所网络）的法律结构和所有权、治

理结构、内部质量控制系统、最近一次接受质量保证复核的时

间、前一年度公众利益审计客户名单、独立性声明、继续教育

政策、审计收费等财务信息以及合伙人薪酬政策等。

根据欧盟第 8号令，各成员国必须在 2008年 6月 29日

之前采纳该法令。英国政府和职业界在实施该制度方面非常

积极，并在审计师透明度制度建立与实施方面走在欧盟各国

前列。2003年 1月，英国政府成立的“会计与审计协调小组”

发布最终报告，建议审计师自愿披露有助于社会公众决策的

关键性信息，这一建议得到了英国最大的 12家会计师事务所

的响应。在欧盟第 8号令正式生效之前，毕马威（KPMG）、均

富（Grant Thornton）的英国会计师事务所均在 2005年就开始

自愿发布透明度报告。2008年 4 月，英国财务报告理事会

（FRC）发布了《2008年法定审计师（透明度）实施办法》，要求

英国负责公共利益实体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必须在 2008年

4月 6日及该日以后开始的每个财务年度结束后的 3个月内

发布透明度报告，并规定了编制透明度报告的具体要求。英国

监管机构和行业自律团体为了确保审计师信息披露的可靠性

与可比性，还制定发布了《审计质量框架》（FRC，2008）、《审

计盈利能力披露的自愿准则》（CCAB，2009）等信息披露规

则与标准。目前，审计师编制并披露年度透明度报告已是欧盟

各成员国的法定强制要求，而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国的监管

机构已经或正在修改其监管规定，要求审计师全面提高其信

息透明度（IOSCO，2009）。

二、我国会计师事务所信息公开披露制度的特点

2007年 11月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发布的《注册会计师

和会计师事务所信息披露制度》明确规定会计师事务所对外

披露的信息包括：一是与注册会计师专业胜任能力、诚信水平

相关的信息；二是与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能力、执业质量、诚信

水平相关的信息；三是能够体现行业发展水平和专业贡献的

行业综合信息。其中，第一、第二类信息要求会计师事务所通

过中注协的行业管理信息系统向社会公众公开披露。2008年

1月中注协发布的《会计师事务所内部治理指南》第九章《信

息沟通与披露》第八十条规定，鼓励事务所建立信息披露制

度，向公众披露事务所的内部治理状况、股东及注册会计师的

基本情况、收费标准、事务所风险管理与质量控制体系建立情

况、重大违规与接受处罚情况等方面的信息。上述两份文件构

成了我国证券市场审计师信息公开披露制度的基本框架。当

前我国审计师信息透明度制度主要有如下特点：

1. 事务所信息公开披露制度是由中注协制定颁布的。在

我国，中注协并非纯粹的行业自律组织，而是一个准政府机

构，其实施的规则反映了政府的意志，并且可以由政府动用行

政权力来保障其执行。因此，我国事务所按照中注协规定进行

的披露，从性质上来说属于强制性披露。

2. 事务所信息披露不是由各个事务所分别进行，而是由

事务所向各级注协报送有关信息，信息进入中注协行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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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系统后再在统一的网络平台上发布，信息的报送和披露

采用统一格式的表格，事务所在信息披露的内容和格式上没

有多少选择余地。

3. 事务所信息公开披露制度没有对不同类型的事务所

规定不同的信息披露要求，即不同规模和性质的会计师事务

所其信息披露要求是相同的。截至 2009年 12月底，我国具有

上市公司审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我国称证券资格事务所）

有 54家，它们的规模通常较大，其审计产生的经济后果也比

较重大和广泛，但并没有更高的信息披露要求。

4. 我国会计师事务所每年向注协报送的信息用于注协

对于会计师事务所的综合评价和排名，因此规模较大的事务所

有较强的动机向注协及时报送有可能影响其排名的信息。

5. 我国各级注协对事务所报送并对外披露的信息负有

审核职责，信息的质量由会计师事务所、注册会计师和注册会

计师协会共同负责。

三、我国会计师事务所信息公开披露制度的优势与不足

我国当前的审计师信息透明度制度有其优势，主要包括：

淤中注协规定了事务所信息公开披露的内容和格式，事务所

披露的信息具有较强的可比性。于事务所的信息通过中注协

统一的网络平台公开发布，利益相关者可以方便地搜索、查询

和比较事务所的信息，节约了信息的搜寻成本，扩大了选择事

务所的范围。盂由各级注协负责对事务所报送信息进行审核，

提高了信息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榆事务所在进行信息披露时

只需填写有关表格并报送注协即可，加之表格内容并不复杂，

信息披露成本较低。

但是，我国会计师事务所信息公开披露制度还存在着一

定的局限性：淤现行事务所信息披露制度主要是从监管者的

视角来制定的，对于投资者等利益相关者的信息需求考虑得

并不充分，这直接导致了事务所披露的信息主要服务于监管

者对于事务所的综合评价和排名，而很难直接影响投资者等

利益相关者的决策。于事务所披露的信息不够全面，关键性信

息未纳入强制性披露要求，如与执业质量密切相关的重要信

息，包括内部治理结构、质量控制政策、独立性政策、人力资源

政策等，利益相关者目前还无法公开获取。盂信息披露制度过

于形式化和定量化，事务所报送和披露的信息基本上以表格

形式呈现，内容和形式均有严格的限定，这使得大量具有决策

相关性的主观性信息无法进入信息披露系统，且同时抑制了

事务所在信息披露方面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使得信息披露很

难成为事务所信号传递的有效手段。榆没有充分考虑不同的

信息需求，对证券资格事务所的信息披露缺乏从投资者角度

作出规定，不利于投资者利益的保护。

四、完善会计师事务所信息公开披露制度的建议

1. 对证券资格事务所规定更为严格的信息披露要求。从

中注协行业管理信息平台上公布的信息来看，我国证券资格

事务所披露的信息与非证券资格事务所相比仅仅多出一项内

容，即前者必须公布近三年主要客户名称及审计报告意见类

型，这显然难以满足投资者的信息需求。笔者认为可借鉴欧盟

经验，要求证券资格事务所披露有助于审计质量评价的关键

性信息，包括事务所治理结构、合伙人薪酬政策、质量控制政

策等。除此之外，还应当要求证券资格事务所公开发布经过审

计的财务报表。

2. 引入证券资格事务所透明度报告制度。欧盟的法定审

计师可以在透明度报告中超出法定要求披露投资者所关心的

其他信心，在报告中体现事务所的优势与特色，并采取易于投

资者阅读和理解的报告形式。因此，欧盟的审计师透明度报告

制度较好地结合了强制披露和自愿披露的优点，能够成为审

计师信号传递的有效手段。我国可借鉴欧盟经验，要求证券资

格事务所披露包括财务报表在内的透明度报告，报告可以在

事务所自己的网站上公布，也可以通过中注协的行业管理信

息平台统一发布。

3. 修改完善事务所的信息披露规则。为了使事务所的信

息披露达到一种社会最优的均衡状态，有必要对强制披露的

内容和范围作出必要的限定。对于有助于投资者准确评价审

计质量并且事务所自愿披露动机明显不足的信息，一般应纳

入强制披露的范围。除此之外的其他信息，则可以鼓励事务所

自愿披露。同时，还应该确定适当的信息披露频率。对于相对

稳定的信息，如事务所基本情况、事务所内部治理和质量控制

信息等，可以考虑减少披露的频率，要求两年或三年披露一

次；对于变化较快的信息，如财务信息、最近年度的质量检查

结果、上市公司重要客户名单等，则可以要求按年披露。

4. 建立事务所信息披露的质量保证机制。淤监管机构可

以统一制定信息披露的标准，提高事务所信息披露的可比性。

于将事务所信息披露质量纳入监管范围。监管机构可对事务

所的信息披露质量进行专门检查，或者在日常监管活动中关

注事务所披露的信息是否与监管机构掌握的情况一致。如果

事务所披露的信息经查实存在不真实、不准确、不完整的情况，

监管机构可以采取相应的惩戒措施。盂在有关法律法规中明

确事务所披露虚假、重大遗漏或误导性信息的法律责任，包

括民事赔偿责任。榆建立包括虚假信息举报机制、投资者投诉

及处理、媒体监督机制等在内的信息质量保障机制。

5. 营造会计师事务所信息披露的良好氛围。会计师事务

所决策者在信息披露方面往往有一些顾虑，担心信息披露可

能会造成商业秘密泄露、运营成本上升、竞争对手打击等负面

效应，从而不愿意提高信息透明度。而投资者在认识上也难免

偏颇，往往仅从规模、价格等方面来挑选审计师，而不是在综

合评价事务所执业质量的情况下做出选择。这就需要监管者、

学者、行业精英等积极地承担起除旧布新的职责，通过投资者

教育、业内交流与培训改变信息提供者和信息需求者对于事

务所信息披露的不适当观念，营造起有利于事务所提高信息

透明度的文化和氛围。

【注】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野会计师事务所内

部治理对资本市场质量的影响研究冶渊项目编号院09CJY017冤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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